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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上市決策因應《上市規則》修訂而被取代。該等修訂豁免經營銀行業務的公
司或保險公司的主板上市發行人在上市文件及交易通函中載有營運資金聲明。該
修訂已於 2020 年 10 月 1 日生效。] 

 

涉及人士 甲公司 ─ 主板上市發行人 

 

事宜 聯交所會否豁免甲公司遵守有關在供股上市文件中載有足

夠營運資金聲明的規定 

 

上市規則  《主板規則》第 9.20(1)條及附錄一 B部第 30段 

議決 

 

聯交所豁免該等規定 

 

實況 

 

1. 甲公司主要在中國從事提供保險產品的業務。 

 

2. 甲公司擬進行供股。根據《上市規則》，甲公司須： 

 

 在供股的上市文件中載有一項董事聲明，確認集團是否有足夠的營

運資金以供其於上市文件日期起計至少 12 個月內運用；及 

 

 向聯交所提供其財務顧問或核數師發出的函件，確認該營運資金聲

明是由董事經適當與審慎查詢後作出，而提供融資的人士或機構已

發出書面聲明確認該等融資安排（統稱該等規定）。 

 

3. 甲公司申請豁免遵守該等規定，並提出以下理由： 

 

 甲公司認為加入營運資金聲明並不會為其股東提供重要資訊。根據

相關的中國保險法規，保險公司須維持與其風險承擔及業務規模相

應的充裕資金，以確保償付能力充足率不低於 100%。對保險業務

而言，償付能力及資金充足水平的相關指標更能反映其財務狀況、

實力及持續應付資金需要或保單持有人索償的能力。 

 

 甲公司的償付能力及資金充足水平受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保監會）的審慎監督。甲公司亦須根據償付能力評估規定向

中國保監會定期提供不同的償付能力報告。 

 

 要求甲公司遵守該等規定編備營運資金聲明涉及額外時間及成本，

會對甲公司造成負擔。 

 



 甲公司另會在其上市文件中列明：(i)中國保險公司的償付能力和資

金充足水平的相關規定；及(ii)甲公司最近三個財政年度的償付能

力充足率。 

 

 

適用的《上市規則》 

 

4. 第 7.22 條訂明： 

 

「採用供股方式上市，必須刊發上市文件，而該上市文件須符合第十一

章所述的有關規定。」 

 

5. 第 9.20(1)條訂明： 

 

「以下文件須於上市文件正式付印前提交予本交易所： 

 

(1)  如上巿文件載有就營運資金是否足夠而作出的聲明，則須提交一份

由發行人的財務顧問或核數師發出的函件，以確認： 

 

(a) 有關聲明是董事會經適當與審慎查詢後所作出；及 

 

(b) 提供融資的人士或機構已書面聲明確有該等融資；及 

 

…」 

 

6. 第 11.06 條訂明： 

 

「除《上市規則》第 11.09 條另有規定外，上市文件必須載有附錄一 A

部、B 部、E 部或 F 部（視情況而定）所載的各項指定的資料。 …」 

 

7. 附錄一 B 部第 30 段規定上市文件須載有： 

 

「提供一項足夠營運資金的聲明，即據董事會認為，集團有足夠所需的

營運資金，可供有關集團由上市文件日期起計至少 12 個月內運用。如

沒有足夠的營運資金，則說明董事會建議提供其認為需要的額外營運

資金的方法。…」 

 

8. 若為新上市申請，第 8.21A(2)條訂明： 

 

「本交易所不會要求業務全部或實質上屬提供金融服務的新申請人作出

有關營運資金的聲明，只要新申請人令本交易所確信： 

 

(a) 加入此聲明不會為投資者提供重要資訊；及 

 

(b) 新申請人的償付能力及資本充足方面由另一監管機構所審慎監督。」 
 

 



分析 
 

9. 營運資金聲明會為股東提供評估發行人流動資金及財務狀況的資料。 

 

10. 聯交所決定是否豁免該等規定時，會考慮豁免申請文件所載的情況及理

由，以及發行人提供的所有其他相關資料。如個別個案屬於《上市規則》

第 8.21A(2)條訂明的情況，聯交所亦會在評估該個案時應用該規則的原

則。 

 

11. 在本個案中，聯交所考慮以下各事項後同意豁免甲公司遵守該等規定： 

 

 作為一家保險公司，甲公司的償付能力及資本充足須受中國保險業

監管機構審慎監督。 

 

 甲公司建議的替代披露方案可讓股東評估集團的償付能力及資金

流動性程度。聯交所同意甲公司所指，在其個案中營運資金聲明並

不會為投資者提供重要資訊。 

 

 

總結 

 

12. 聯交所向甲公司授予豁免。 

 


